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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正集团”)的委托, 本所指派陈军律师、孔非

凡律师(以下合称“本所律师”)作为光正集团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项目(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已就本次交易出具了《关于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

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现根据光正集团以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板重组问询函(不需行政许可)[2020]第 1 号《关于对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

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特就有关事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中所述及之本所及本所律师的声明事项以及相关定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 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另作定义的除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法律意见书的补

充。 

 

一 . 审核问询问题 9: 报告期内 , 新视界眼科因“使用或变相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国歌、国徽, 军旗、军歌、军徽”等情形,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医疗

广告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 多次被处以行政处罚。请财务顾问、律师进行核查, 就

相关行政处罚是否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发表明确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 2017 年 1 月至今, 新视界眼科及其控股子公司因广告行为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受到的处罚金额在 10,000 元

以上的主要行政处罚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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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 海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 出 具 沪 市 监 机 处

[2019]202019000007 号《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认定上海

新视界在视频广告宣传中同时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推销上海新视界商

品、服务的广告画面,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九条相关规定; 鉴于

前述广告传播渠道较单一,发布时间短, 传播范围有限, 危害后果不大,且上海新

视界积极配合调查、主动消除危害后果,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上海新视界从

轻处罚,决定对其处以罚款 200,000 元,并责令其停止发布违法广告。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新视界眼科的说明,上述处罚发生后,上海新视界已经足额

缴纳罚款并及时自行删除相关广告, 不良影响较小,未造成严重后果。此外,就上

述处罚事宜, 本所律师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对处罚执法单位进行了实地走访,相

关执法人员接受访谈时确认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上海新视界从轻处以罚款

200,000 元,并为该类违法行为法定最低处罚金额。有鉴于此,本所律师认为, 上

海新视界上述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2) 青岛市李沧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出具青李沧市监广公处字

[2018]34 号《李沧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认定青岛新视界使用违

规广告用语、发布虚假广告、发布违法医疗广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第九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八条及《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等相关规

定, 决定对青岛新视界处以罚款 219,400 元,责令立即停止发布违法广告并在相

应范围内消除影响。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新视界眼科的说明,上述处罚发生后,青岛新视界已经足额

缴纳了罚款并及时自行删除了相关广告。此外,青岛市李沧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出具了《情况说明》, 认为参照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广

告法>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和《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的规定,

青岛新视界前述行为不属于严重违法情形。有鉴于此,本所律师认为, 青岛新视

界上述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3) 济南市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出具市中市监网监处字

[2017]第 4 号《济南市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认定济南新视

界广告中使用的宣传语为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广告中使用数据未标明出处,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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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

十一条的相关规定,合计处以罚款 35,000 元。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新视界眼科的说明,上述处罚发生后,济南新视界已经足额

缴纳了罚款并及时自行删除了相关广告。此外,济南市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9 月 3 日、2019 年 12 月 10 日出具了《说明》, 认为济南新视界有关

违法行为未产生不良社会影响, 未造成严重后果, 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有鉴于

此,本所律师认为, 济南新视界前述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 南昌市东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5 月 6 日出具(洪东)市监(广)罚决

[2019]7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认定江西新视界在其官方网站发布的广告内容

违规,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六条的相关规定, 对江西新视界处

以罚款 15,000 元,并责令其停止发布广告。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新视界眼科的说明,上述处罚发生后,江西新视界已经足额

缴纳了罚款并及时自行删除了相关广告。此外,南昌市东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12 月出具了《情况说明》, 认为江西新视界事后能积极配合调查, 采取

有效措施对不当行为进行纠正, 按时足额缴纳罚款, 未产生不良社会影响, 未造

成严重后果, 其情节轻微, 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有鉴于此, 本所律师认为, 江

西新视界上述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二 . 审核问询问题 10: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最近三年重大医疗事故、医疗纠纷的具体情况 , 

包括但不限于事由、处理情况、赔偿金额以及对医院业务的影响, 并请披露为提高服

务质量、防范医疗事故拟采取的具体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1.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新视界眼科提供的统计清单、财务报表营业外支出明细、相

关书面文件及本所律师于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中国裁

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的查询,最近三年, 新视界眼科及其控股子

公司发生的医疗纠纷主要有 37 起,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发生医疗纠

纷数量分别为 16 起、9 起、12 起;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涉及的补偿

金额分别为 833,500 元、259,780 元、316,260.43 元,占当期新视界眼科及其控股

http://zxgk.cour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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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均未达到 0.1%; 其中,所涉补偿金额在 50,000 元以上的医

疗纠纷情况如下:  

 

序

号 

涉及

主体 

解决 

时间 

患者 

姓名 

处理 

机构 

补偿金

额(元) 
事由 处理情况 

1  

上海

中兴

新视

界 

2018

年 10

月 29

日 

陈春华 

上海市静

安区人民

法院 

100,000 

患者陈春华于

2016 年 9 月在

上海中兴新视

界处进行白内

障手术,术后出

现头晕眼花,经

白内障手术治

疗的左眼视力

下降,经上海第

十人民医院检

查 为 瞳 孔 变

形。 

陈春华向上海市静安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上海市静安区人

民法院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出具(2018)

沪 0106 民初 43156

号《民事调解书》,确

定上海中兴新视界向

陈春华支付损失费用

合计 100,000 元。前

述款项于 2018 年 11

月 7 日支付完毕。 

2  

上海

中兴

新视

界 

2017

年 5月

23 日 

肖红玲 

上海市静

安区医患

纠纷人民

调解委员

会 

390,000 

患者肖红玲于

2016 年 5 月 9

日因玻璃体出

血在上海中兴

新视界进行硅

油注射治疗,术

后致继发性青

光眼并最终导

致失明。 

上海市静安区医患纠

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于

2017 年 5 月 23 日出

具静医调 2017 年第

058 号《医患纠纷人

民调解协议书》, 经

协商 ,上海中兴新视

界 向 肖 红 玲 补 偿

390,000 元。前述款

项于 2017 年 5 月 25

日支付完毕。 

3  

上海

中兴

新视

2017

年 3月

9 日 

薛亚芳 

上海市静

安区医患

纠纷人民

146,000 

患者薛亚芳于

2016年 2月28

日在上海中兴

上海市静安区医患纠

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于

2017年 3月 9日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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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涉及

主体 

解决 

时间 

患者 

姓名 

处理 

机构 

补偿金

额(元) 
事由 处理情况 

界 调解委员

会 

新视界处进行

白内障手术,术

后出现眼无光

感,角膜损坏。 

静医调 2017 年 第

060 号《医患纠纷人

民调解协议书》, 经

协商, 上海中兴新视

界 向 薛 亚 芳 补 偿

146,000 元。前述款

项于 2017 年 3 月 9

日支付完毕。 

4  

上海

中兴

新视

界 

2019

年 1月

8 日 

佘建新 

上海市静

安区医患

纠纷人民

调解委员

会 

105,000 

患者佘建新于

2018年 5月13

日在上海中兴

新视界处进行

白内障手术,术

后自觉不适且

有发炎红肿等

症状,后诊断为

患眼失明。 

上海市静安区医患纠

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于

2019年 1月 8日出具

静医调 2019 年 第

010 号《医患纠纷人

民调解协议书》, 经

协商, 上海中兴新视

界 向 佘 建 新 补 偿

105,000 元。前述款

项于 2019 年 1 月 18

日支付完毕。 

5  

上海

中兴

新视

界 

2017

年 12

月 5日 

钱乐华 

上海市静

安区人民

法院  

80,000 

患者钱乐华于

2016年 9月12

日在上海中兴

新视界处进行

白内障手术,术

后双方发生纠

纷。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

院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 出 具 (2017) 沪

0106 民初 46875 号

《民事调解书》,确定

上海中兴新视界向钱

乐华补偿 80,000 元。

前述款项于 2017 年

12月12日支付完毕。 

6  重庆 2018 方本芬 重庆市渝 70,000 患者方本芬于 重庆市渝中区医患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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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涉及

主体 

解决 

时间 

患者 

姓名 

处理 

机构 

补偿金

额(元) 
事由 处理情况 

渝中

新视

界 

年 11

月 6日 

中区医患

纠纷人民

调解委员

会 

2017年 8月 11

日在重庆渝中

新视界处进行

右眼玻璃体切

除 + 白内障超

声乳化 + 人工

晶体植入手术,

术 后 未 见 好

转。 

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于

2018 年 10 月 24 日

出具 2018(102 号 )

《人民调解协议书》, 

经协商, 重庆渝中新

视界向方本芬补偿

70,000 元。前述款项

于 2018 年 11月 6 日

支付完毕。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新视界眼科的确认,最近三年,新视界眼科及其控股子公司

发生的医疗纠纷涉及的补偿金额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均较小, 相关医疗纠纷均

与患者协商解决,未对新视界眼科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医疗业务开展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2. 光正集团为提高服务质量、防范医疗事故采取的具体措施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光正集团、新视界眼科提供的文件资料并经光正集团、新

视界眼科确认,光正集团与新视界眼科已制定包括《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医疗产

业(板块)制度汇编》《重大医疗过失行为、医疗事故防范和处理预案》《医疗纠纷

处理流程及解决途》《医疗(安全)不良事件报告制度》等内部制度,并采取了相关具

体措施,其中关于提高服务质量、防范医疗事故的相关内容主要如下:  

 

(1) 强化质量管理, 整体提高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 

 

新视界眼科下设医院建立包括三级医师查房制度; 分级护理工作制度; 危

重患者抢救制度; 会诊制度; 手术分级管理审批制度; 术前讨论制度; 医

疗查对制度; 住院病例管理制度; 手术安全核查制度; 重大疑难手术审报

审批制度;门诊质量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规范, 从整体规范各级医师、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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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人员、各工作岗位的职责, 全面提高医疗质量、维护医疗安全。 

 

(2) 重视医患沟通, 确保病人知情权 

 

新视界眼科下设医院建立包括医患沟通制度;院内投诉接待制度等相关制

度规范, 保证病人及其家属可以与全院医务人员进行良好的沟通与交流。

对于未按要求进行医患沟通, 或医患沟通不当引发医疗纠纷的, 医院将从

经济或行政方面给以相关人员相应的处罚。 

 

(3) 设立医务科,明确医疗事故处理程序 

 

根据新视界眼科的说明,新视界眼科下设医院内均设有由各级医务人员组

成的医务科,负责医疗事故与医疗纠纷的受理与调查并督促医务人员在医

疗事故发生后及时止损;同时负责相关的行政调解、法院诉讼、后续理赔等

工作。 

 

新视界眼科下设医院建立包括首诊(首问)负责制度;重大风险及突发事件应

急管理制度;医疗意外和突发事件报告制度;重大突发事件院内应急预案;差

错、事故登记报告制度;医疗检测意外的应急措施; 医疗检查意外的应急预

案; 医疗(安全)不良事件报告制度等相关制度、规范, 明确第一位接诊的医

师, 对接诊的病人或咨询者的检查、诊断、治疗、转科和转院等工作负责

到底; 明确各类医疗事故、突发事件的处理流程。 

 

(4) 对医疗纠纷进行内部讨论, 提出整改措施 

 

新视界眼科下设医院建立包括疑难重病例讨论制度; 死亡病例讨论制度等

相关制度、规范, 保证及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水平。 

 

综上所述, 本所律师认为, 光正集团及新视界眼科为提高服务质量、防范医疗事故

已建立了相应的内部制度,采取了相关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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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补充法律意见系根据本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

文件的理解而出具,仅供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之目的使用,未经

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任何其它目的。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 

 

 

俞卫锋律师 

 

 

经办律师 

 

 

陈军律师 

 

 

孔非凡律师 

 

 

二○二〇年一月二十日 

 

 


